
10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財務審計、績效審計 
科 目：審計應用法規（包括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政府採購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21840 
21940 

頁次：1－1 
 

一、甲機關依預算所列提出採購需求，請問於擇定招標方式前尚應先確認與

採購相關之何種事項，並敘述該等事項之意涵與規定？另招標方式之種

類及操作方式為何？（32 分） 

二、請問政府機關辦理採購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應遵循之原則為何？又為鼓

勵採購人員勇於任事及保障採購機關及人員權益，相關配套規範為何？

（18 分） 

三、請依審計法規定說明審計機關辦理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之審計事務時，應注意之事項為何？（25 分） 

四、請依預算法規定說明經費之定義，及其分類之意涵與規範為何？（25 分） 

 


